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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36� � � � � � � � �证券简称：帅丰电器 公告编号：2025-003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

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经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300.00万元到7,9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1,066.53万元到13,

666.53万元，同比下降58.35%到72.06%；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4,300.00万元到6,4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0,456.11万元到12,556.11万元，同比

下降62.03%到74.49%。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300.00万元到

7,9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1,066.53万元到13,666.53万元，同比下降58.35%到72.06%；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300.00万元到6,4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0,456.11万元到12,556.11万元，同比下降62.03%到74.49%。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21,786.2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966.5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856.11万元。

（二）每股收益：1.03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2024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主要受主营业务的影响。

1、在集成灶整体市场需求放缓、同行业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公司销售量不及预期，新增订

单较少，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2、由于消费降级、整体偏谨慎的消费倾向等原因，公司产品结构随市场变化有所调整，消毒柜款等

性价比产品品类占比有所增加，导致产品均价有一定的下降。

3、公司积极拓展集成水洗品类等厨房电器产品，推进全屋定制的持续投入，同时对相关固定运营成

本虽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控制，但由于规模效应减弱，费用额虽有减少但仍未能弥补收入减少额，故在费

用额下降的情况下，费用率却有提升，最终导致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经审计的2024年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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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5,000,000.00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不超过12个月的商业银行等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发行的

保本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并授权董事长行使投

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的权利。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披露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1月14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人民币6,500.00万元以内滚动购买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国债逆回购品种，现已收回该投资本金和收益，产品本金及收益已经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国债拟回购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金额 购买日期 到期日期 年化收益率（注）

产品期限

（天）

到期收

益

1 R-007 6,500.00 2024年12月27日 2025年1月3日 2.23% 7 2.77

2 R-007 6,300.00 2025年1月7日 2025年1月14日 1.59% 7 1.92

注：年化收益率的测算未扣除交易费用。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投资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

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规范运行以及资金安全。 拟采取的具体措

施如下：

1、公司将根据公司经营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者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

限等，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2、公司财务部需进行事前审核与风险评估，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

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公司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32,182,083.38 2,318,381,176.22

负债总额 226,626,507.24 343,211,295.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05,555,576.14 1,975,169,880.47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9,744.32 217,589,026.34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2、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可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三）会计处理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现金管理的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性资

产” ，到期取得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利息收入” 。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5,000,000.00

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不超过

12个月的商业银行等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并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的权利。 在上述额度

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2月28日披露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67）。

特此公告。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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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鸭绿江大街889号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1,152,4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9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贾木云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崔青莲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臧志斌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74,336 80.7598 37,145,177 19.2205 37,900 0.0197

2.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990,536 79.6815 38,913,677 20.1356 353,200 0.1829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91,435 78.4919 38,552,077 19.9485 3,013,901 1.5596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220,536 79.8005 38,667,277 20.0081 369,600 0.1914

2.04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641,736 79.5010 39,258,477 20.3140 357,200 0.185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239,836 79.8105 38,692,477 20.0212 325,100 0.1683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14,036 79.9007 38,518,277 19.9310 325,100 0.1683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295,136 79.8391 38,637,177 19.9925 325,100 0.1684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32,836 79.9104 38,469,677 19.9059 354,900 0.1837

2.09议案名称：滚存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282,036 79.8324 38,650,277 19.9993 325,100 0.1683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66,536 79.8761 38,565,777 19.9556 325,100 0.168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154,836 79.7665 38,617,177 19.9822 485,400 0.25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43,536 79.9159 38,369,177 19.8539 444,700 0.23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43,736 79.9160 38,368,977 19.8538 444,700 0.23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246,136 86.6371 38,407,577 13.1915 498,700 0.171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200,736 79.7903 38,525,877 19.9350 530,800 0.274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956,136 69.3148 38,542,577 19.9436 20,758,700 10.7416

9、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688,236 79.5762 38,526,177 13.2323 20,938,000 7.1915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33,036 70.1308 36,924,977 19.1066 20,799,400 10.76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143,209,535 79.3876 37,145,177 20.5912 37,900 0.0212

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41,125,735 78.2325 38,913,677 21.5716 353,200 0.1959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38,826,634 76.9580 38,552,077 21.3712 3,013,901 1.6708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41,355,735 78.3600 38,667,277 21.4350 369,600 0.2050

2.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40,776,935 78.0391 39,258,477 21.7627 357,200 0.1982

2.05 发行数量 141,375,035 78.3707 38,692,477 21.4490 325,100 0.1803

2.06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141,549,235 78.4673 38,518,277 21.3524 325,100 0.1803

2.07 限售期 141,430,335 78.4014 38,637,177 21.4183 325,100 0.1803

2.08 上市地点 141,568,035 78.4777 38,469,677 21.3255 354,900 0.1968

2.09 滚存利润的安排 141,417,235 78.3941 38,650,277 21.4256 325,100 0.1803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141,501,735 78.4409 38,565,777 21.3788 325,100 0.1803

3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

稿）的议案

141,290,035 78.3236 38,617,177 21.4072 485,400 0.2692

4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141,578,735 78.4836 38,369,177 21.2698 444,700 0.2466

5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141,578,935 78.4837 38,368,977 21.2697 444,700 0.2466

6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141,486,335 78.4324 38,407,577 21.2911 498,700 0.2765

7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141,335,935 78.3490 38,525,877 21.3566 530,800 0.2944

8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21,091,335 67.1265 38,542,577 21.3659 20,758,700 11.5076

9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120,928,435 67.0362 38,526,177 21.3568 20,938,000 11.6070

1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122,668,235 68.0006 36,924,977 20.4692 20,799,400 11.53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除议案6、9以外的全部议案，关联股东北京维梓西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万美丽、李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股票简称：ST曙光 证券代码：600303� � �编号：临2025-003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 公司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8,500.00万元到-34,000.00万元。

● 公司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9,000.00万元到-34,500.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8,500.00万元到-34,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46,

994.05万元相比，将出现减亏，减亏金额介于12,994.05万元到18,494.05万元之间，减亏的比例介于27.65%到39.35%之间。

2.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9,000.00万元到-34,500.00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48,191.7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6,994.0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7,756.46万

元。

（二）每股收益：-0.70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整车和车桥及零部件，其中整车业务涉及客车、皮卡等均属于汽车产业的细分市场，本年度受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整车

产销量未达预期，使现有毛利无法覆盖固有成本费用，导致亏损。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78� � � � � � � �证券简称：厦钨新能 公告编号：2025-006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新能” 或“公司” ）股东宁

波海诚领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海诚” ）持有公司股份30,920,634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7.35%， 其中22,086,167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2023年通过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获得8,834,467股，前述股份均已于2024年8月5日解

除限售。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股东宁波海诚拟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146,82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9362%，其中:

（1）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

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2）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

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以上减持计划将于本公告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期间为2025�年2�月17�日至2025�

年5月16�日。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更事项的，将根据

相关规定对拟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海诚领尊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0,920,634 7.35%

IPO前取得：22,086,167股

其他方式取得：8,834,46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区

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

因

宁 波 海 诚

领 尊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不 超 过 ：8,146,

828股

不 超 过 ：

1.936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3,000,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 不超过 ：5,

146,828股

2025/2/17 ～

2025/5/16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及资本

公积转增取得

的股份

自身资

金 需

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宁波海诚承诺

（1）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厦钨新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

的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也不由厦钨新能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本企业增资入股厦钨新能时于

2019年4月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中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1、本企业/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持有厦钨新能的股份， 并严格履行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本企业/本公司股份锁定承诺。

2、减持方式。 如本企业/本公司根据实际需要拟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厦钨新能股份的，将审慎制定

减持计划，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进行减持，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3、减持数量及减持价格。 本企业/本公司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

减持的，首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本公司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数的50%，第二

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本公司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剩余股份总数，且减持价格不低于

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如果因厦钨新能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和减持股份数量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4、信息披露。 本企业/本公司如为持股5%以上股东且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本企业/本公司将提前3个

交易日通知厦钨新能予以公告。 若减持信息披露规则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履行相应义务。

5、如本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1）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杨金洪、姜龙、陈庆东、张瑞程、陈康晟承诺：

“1、自厦钨新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人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也不由厦钨新能回购该部分股份。

2、除本人须遵守前述锁定期的承诺外，本人担任厦钨新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厦

钨新能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厦钨新能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厦

钨新能股份。

3、本人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厦钨新能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在厦钨新能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厦钨新能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本人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如果因厦钨新能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

4、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厦钨新能股份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

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曾雷英、魏国祯、罗小成、郑超、马跃飞、张鹏承诺：

“1、自厦钨新能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和离职后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

接持有的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也不由厦钨新能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自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所持厦钨新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厦钨新能股份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

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

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情形。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及

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97� � � � � � �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2025-008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芜湖瑞鹄浩博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鹄浩博” ）与中国银行在2025年1月14日至2026年1月8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

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前述担保最高额人民币51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5年1月8日召开的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同意为公司全资及控股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向其他融资机构融资事项等提供担保，合计担保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5,

000万元。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

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瑞鹄浩博在银行类金融机构债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1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芜湖瑞鹄浩博模具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04-21

3、注册地点：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淬剑路008号（一照多址企业）

4、法定代表人：林柯鑫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主营业务：模具研发、生产、维修、销售；汽车零部件制造；仓储服务(除危险品)；新能源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7、股权结构：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489.07 102,208.70

负债总额 60,747.62 79,852.71

净资产 14,741.45 22,355.99

营业收入 29,154.79 39,740.17

利润总额 2,015.14 2,730.70

净利润 1,866.21 2,519.58

9、瑞鹄浩博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510万元

4、保证范围：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

公司为支持瑞鹄浩博生产经营需要对其提供担保51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方其他股东提供了

同比例担保，担保公平、对等，风险可控。 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25,030万元（担保合同金额），均为对子公

司的担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70%。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75� � �证券简称：山金国际 公告编号：2025-002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一2024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14,000.00万元-224,000.00万元

盈利：142,429.8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25%-57.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219,000.00万元-229,000.00万元

盈利：141,050.6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5.26%-62.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7707元/股-0.8067元/股 盈利：0.5129元/股

（注：以上表格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下属各矿山继续保持稳健经营， 净利润同比上升主要得益于金银价格的上涨和合质

金销量的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仅为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88552�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南湖 公告编号：2025-001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津东路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1,297,6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1,297,6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96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96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辉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0,390,686 99.1851 869,866 0.7815 37,058 0.033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12,331,385 93.1492 869,866 6.5708 37,058 0.28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丁柏对议案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飞、章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20� � � � � � � � � �证券简称：安凯微 公告编号：2025-003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并收到《贷款承诺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银行专项贷款补充股份回购资金来源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将由 “自有资

金”变更为“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的借款”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预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的自有

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12.60元/股的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3,030,13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77%，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9.50元/股，最低价为6.35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942,457.8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二、《贷款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2、贷款期限：自贷款合同正式签署之日起不超过36个月；

3、贷款用途：专项用于公司股票回购；

4、担保方式/增信措施：信用。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以银行专项贷款补充股份回购资金来源的事项，有利于公司股份回购预案的实施，且不会对公

司当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后续将继续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

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3027�证券简称：同兴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2024年1月1日一2024年12月31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270.77万元-�4,083.43万元

盈利： 2,554.3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8.05%-59.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盈利：2,024.95万元-2,837.61万元

盈利： 1,066.3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89.90%-166.1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5元/股-0.31元/股 盈利：0.1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已与公司年报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了沟通，截至目前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销售回款力度，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同时，内部大力推行组织变革、降本增效，施

工及财务成本降低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公司利润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

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55� � � � � � � � � �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2025-13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

增持股份计划的进展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2024年10月31日，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 ）计划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

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0,264万元，不高

于40,528万元。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截至2025年1月15日，国贸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779,40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27%，累计增持金额3,744.09万元。 本次增

持后，国贸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02,617,88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7.03%，超过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7%。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国贸控股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1月1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国贸控股《关于增持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进展通

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国贸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2．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国贸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国

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国贸控股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开发” ）、兴证证券资管－厦门国贸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出资人为国贸控股，以下简称“兴证资管

计划”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96,838,48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6.76%，其中：国贸控股直接持有776,

422,386股，国贸开发持有8,779,530股，兴证资管计划持有11,636,565股。

3． 增持主体前次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国贸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截至2024年4月26日，国贸控股前次增持计划

已经完成。 （上述信息详见公司2023-80号、2023-83号、2023-84号、2023-85号、2024-09号及

2024-20号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 为增强投资者信心， 提升公司价

值，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国贸控股计划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0,264万元，不高于40,528万元。 具体内

容详见2024年10月3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以专

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7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增持股份情况

自2024年11月1日起至2025年1月15日，国贸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5,779,40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27%，累计增持金额3,744.09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国贸控股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截至2025年1月15日，国贸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02,617,881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37.03%，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7%，其中：国贸控股直接持有782,201,786股，国贸开发持有8,

779,530股，兴证资管计划持有11,636,565股。

（二）增持专项贷款协议调整情况

公司收到国贸控股通知，近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与国贸控

股重新签订《对公股票回购/增持业务专项借款合同》，中国银行为国贸控股增持公司股份提供专项贷款

支持，借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6,470.00万元，借款期限自实际提款日起36个月。 自上述借款合同生

效之日起，中国银行于2024年10月29日与国贸控股签订的《贷款协议》同时废止。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

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出现上述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2．国贸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6日


